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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程项目中，工程总承包商与分包商相辅相成，作为

相对弱势群体，分包商有效保障自身权利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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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中，工程总承包商与分包商相辅相成，总承包商

应该保障分包商免于承担有关的索赔、诉讼、损害赔偿费、诉讼

费、指控费、和其他开支，保障的程度应与项目法人按主合同保

障承包商的程度相类似。但作为相对弱势群体，分包商在初期为

保合同有好多具体问题不愿意直接提出来，造成后期工作被动，

影响工期与施工质量。

一、分包商对主合同的了解
承包商应提供主合同供分包商查阅，并且，当分包商要求

时，承包商应向分包商提供一份主合同的真实副本，供分包商参

考分析。分包商应承担并履行与分包工程有关的主合同规定的承

包商的所有义务和责任。如果分包商有任何违反分包合同的违约

行为，分包商应保障承包商免于承担由此违约造成的根据主合同

承包商将负责的任何损害赔偿费。在此情况下，承包商可从本应

支付给分包商的金额中扣除这笔赔偿费，但不排除采用其他赔偿

方法。

二、临时工程、承包商的设备和其他设施
（一）分包商使用临时工程

除非在分包合同中另有规定，不应要求承包商为分包商提供

或保留任何临时工程，然而，承包商应允许分包商与承包商或经

其同意的其他分包商共同为分包工程的实施和竣工以及修补其中

任何缺陷，联合使用由承包商随时提供的与主包工程有关的临时

工程，但上述许可不应要求承包商有责任让分包商、其代理人、

雇员或工人使用该临时工程，也不解除分包商检验或检查其代理

人、雇员或工人所使用的临时工程以及提供适当的临时工程供他

们使用的法定的或其他的义务。

（二）分包商与其他分包商共同使用承包商的设备和其他设

备

承包商应在现场提供分包合同条件中所指定的承包商的设备

和其他设施，并且，根据分包合同条件有关条款，允许分包商与

承包商或承包商可能许可的其他分包商一起，为分包工程的实施

和竣工使用承包商的设备和其他设施。

三、现场工作和通道
分包商遵守规章制度，分包商应遵守分包合同条件规定的承

包商的工作时间，并应遵守有关工程的施工、材料和分包商的设

备进出现场以及材料和分包商的设备的现场存放方面的一切规章

制度。

承包商应随时为分包商提供确保分包商以应有的速度进行分

包工程的施工所要求的那部分现场及现场通道。分包商还应允许

承包商、监理工程师及其任何一方所授权的正在工作或准备的地

点，或为他们获得进入此类地点的权力。

四、变更的估价
（一）变更价值的估算

分包工程的所有变更都应按照本款规定的方式估价，而且，

所变更的价值应加到分包合同价格中或从中扣除，所有变更的价

值应参考分包合同中规定的相同或类似工作的费率和价格核定。

（二）照主合同的测量进行估价

如果构成主合同变更的分包工程的一项变更由监理工程师

根据主合同测量，那么，倘若分包合同中的费率和价格适合根

据测量对此类变更估价，则承包商应允许分包商参加任何以监

理工程师名义进行的测量，按照主合同所进行的此类测量亦应

构成为分包合同之目的对变更进行的测量，且应对此变更作相

应估价。

五、未完成的工作和缺陷
（一）移交前分包商的义务

如果在有关主包工程的移交证书颁发之前，或者在按照主

合同颁发有关主包工程某一区段或部分的移交证书的情况下，在

包含有分包工程的主包工程的区段或部分的移交证书颁发之前，

分包商应完成所要求的分包工程，则分包商应使分包工程始终处

于主合同所要求的令承包商满意的状态。在有关主包工程或其有

关区段或部分的移交证书颁发之前，分包商应修补由于任何原因

所造成的各类缺陷，除非上述缺陷是按照主合同由于项目法人、

其代理人、雇员或工人的行为或违约，或按照分包合同由于承包

商、其代理人、雇员或工人的行为或违约造成的，否则分包商无

权为修补上述缺陷获得追加付款。

（二）移交后分包商的义务

在包含分包工程的主包工程或主包工程的区段或部分有关移

交证书颁发之后，分包商应修补分包工程中主合同规定的承包商

应负责修补的缺陷，修补缺陷的期限以及所依据的条件应与主合

同规定的承包商应负责修补的期限或条件相一致。

（三）由承包商的行为或违约造成的缺陷

如果分包商按照总包方指示所修补的缺陷是由于承包商、其

代理人、雇员或工人的行为或违约造成的，尽管主合同可能未规

定承包商有相应的权利，分包商仍应有权为其修补上述缺陷从承

包商处得到支付。

六、保险
（一）分包商办理保险的义务

分包商应为分包合同条件中规定的风险办理保险，保险的

金额和受益人应依据合同中的规定，除非分包合同条件中另有规

定，否则，从便利分包商按分包合同开始并持续实施分包工程所

要求的那部分现场或通道提供给分包商之时起，至分包商最终履

行了分包合同规定的其义务止，分包商应使上述保险始终有效。

分包商应为他在分包工程中所雇用的任何有关人员的责任投保，

确保承包商能够依据保险单得到保障。

（二）承包商办理保险的义务；分包工程由分包商承担风险

在有关主包工程的移交证书颁发之前，或根据主合同主包工程

已停止由承包商承担风险之前，承包商持续保证分包合同条件中规

定的保险单的有效性。倘若分包工程以及属于分包商的临时工程、

材料或其他物品在上述期间遭到毁坏或损害且根据上述保险单已确

定有关上述各项索赔的情况下，分包商应得到此笔索赔款额或其损

失的款额，并应将此笔款项用于重置或修复被毁坏或损坏的物品。

除上述情况外，在有关主包工程的移交证书颁发之前，在有关包含

在主包工程中最后一个分包工程的区段或部分的移交证书颁发之

前，分包工程的风险应由分包商承担，分包商应自费弥补或修复在

此之前分包工程所发生的全部损失或损害，分包商还应对其为履行

在作业过程中造成的对分包工程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

（三）保险的证据；未办理保险的补救办法

如果由于本款要求承包商或分包商中任一方办理保险并保

持其有效，则在另一方要求时，办理保险的一方应提供保险凭证

以及本期保险金的支付收据。如果承包商或分包商中任一方未能

按分包合同办理此类保险并保持其有效，或当要求时未能提供保

险凭证，则在任何此情况下，另一方可办理此类保险并保持其有

效，以及支付为此目的可能需要的任何保险，并可随时从任何应

付或将付给违约方的款项中扣除上述支付的费用。

现场工作千变万化，从个别地方做出观测与思考，不妥之

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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